磋商内容及采购需求

1、 磋商内容一览表：
	包号
	品目号
	服务名称
	服务期限

	/
	1-1
	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90个日历日。


二、服务要求：
*2.1必须满足的服务要求： 
2.1.1按照要求完成以下内容：基于对规划区生态环境现状、污染源特征、环境承载能力及存在问题的系统评估，结合中省市政策要求与区域发展战略，科学确定规划期内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定位、基本原则与目标指标体系。围绕目标，系统谋划重点领域与主要任务，包括但不限于：推进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噪声等污染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强化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依据任务部署，谋划并凝练一批以污染治理、生态修复、能力建设为重点的工程项目，明确建设内容与投资估算。同时，注重规划协调性，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硬约束落实到空间布局中，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与可操作性。
2.1.2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修正)
（4）《榆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5）《神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6）《神木市锦界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7）《神木市锦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2018-2030）》
（8）《神木锦界工业园区总体规划》（修编）（2025-2035年）
（9）《陕西省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2018)》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订）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订）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施行）
（14）《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国务院令第559号）
（15）《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130-2019）
（1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26）
（17）《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18）国家、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相关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与工作方案及其他与工业园区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等。
2.1.3成果要求：规划成果所有内容和设计深度应满足国家、省、市相关规范、规定。规划成果包括但不限于：规划文本、附表及其他材料。提交纸质成果 10套、电子版2套，具体提交成果规格以国家及地方出台的相关标准、指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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